成都市金牛区妇幼保健院
院内采购公告

一、项目简介：
医院拟开展新增耗材、试剂供应商遴选项目。
二、项目发布方式：
本项目在成都市金牛区妇幼保健院官网主页上公开发布（提供免费下载），供符合条件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以及潜在供应商前来参加。
3、 品目、配置及需求：见附件。
四、提供真实齐全的资质证明文件一份（保证所提供的各种材料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请按照下面的顺序装订）：
1.封面（注明包号、品目、公司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加盖公司印章）
2.报价一览表（见附件）
3.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
4.质量保证书（见附件）
5.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法人、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6.投标人需提供代理产品逐级授权委托书（必须有授权日期、授权单位和被授权单位的印章）
7.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副本）
8.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和注册登记表（如无，请提供支撑文件）
9.国家规定的其它相关资质证明文件或其它涉及特许经营许可的须提供经营许可证书的复印件
10.售后服务承诺书（含①售后服务内容;②响应方式及速度;③配送流程;④人员配置;⑤缺货应急方案；⑥产品彩页等）
11.无围标、串标行为承诺书（格式见附件）
12.相关产品类似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
13.封底
五、报价要求
1.以人民币报价。（报价格式见附件）
2.报价表中的价格应包括货物设计、材料、制造、包装、运输、装卸、保险、关税、增值税、仓储、商检、卫检、报关、输机、清关手续费、调试、培训、质检、保修、其它伴随服务等所有费用。
3.可提供多种备选产品，分别报价，并分别说明性能、配置及参数。
六、其他说明：
1.根据要求及自身实际，用A4纸编制资料，严格按上述第四条的装订顺序编制资料并密封。
2.如有，提供相关的产品技术资料。
3.提供的所有资料须加盖鲜章。
七、文件递交时间、地点
递交文件截止时间：2024年3月25日17：00前。
递交文件地点：成都市金牛区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532采购科。文件必须在递交文件截止时间前送达。逾期送达、密封和标注错误的文件，恕不接收。本次采购不接收邮寄的响应文件。
九、其他说明
1.项目解释权归院务部，联系人：张老师，60767933。
[bookmark: _GoBack]2.各参会供应商如对此项目有质疑、投诉，请于采购时间截止前即2024年3月25日15：00点前以书面形式向纪检监察室提出，超期不予受理。













附件1
报价表
	序号
	产品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位
	单价（元）
	网采
流水号
	医保代码

	
	 
	 
	 
	 
	 
	 

	
	
	
	
	
	
	

	
	 
	 
	 
	 
	 
	 

	单价合计
	元


注：
1.报价应是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包括设备运输、保险、代理、安装调试、培训、税费、系统集成费用和采购文件规定的其它费用。
2.“品目及报价表”为多页的，每页均需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投标人印章。
3.如有多种规格，请按每种规格分别报价。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质量保证书
           ：
                           （制造商家名称）是在      .（国名）依法登记注册的，其地址现在                       。其主要营业地点现在                            。
作为供应商，我方承诺，为本次招标提供的货物为原厂制造、合法渠道供应的全新产品。我方保证以投标合作者来约束自己，并对该投标共同承担和分别承担招标文件中所规定的义务。

供应商单位名称：       （盖章） 
供应商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附：授权销售产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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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身份授权书

          （采购单位名称）：
   本授权声明：             （投标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 “                                          ”项目投标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投标、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名称：					      （加盖公章）
日期：
    ★说明：上述证明文件附有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时才能生效。

 






无围标、串标行为承诺书
本公司郑重承诺：我公司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中，无以下围标、串标行为：
1.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7.不同供应商的董事、监事、高管、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参加同一采购项目；
8.供应商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
9.供应商之间商定部分供应商放弃参加采购活动或者放弃中标、成交；
10.法律法规界定的其他围标串标行为。
我公司承诺在本项目采购活动中，与采购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投标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如被查实在本项目采购活动中存在围标、串标的，本公司将承担法律责任，接受相应的法律法规处罚。

投标人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承诺人） ：
投标人：（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